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我区建筑项目高空扬尘防控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建设、施工、监理及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扬尘防治力度，规范扬尘防治管理措施，提升文明施工水平，保护和改善空气质量，打造宜居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大气污染防治办法》《佛山市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规定》及《佛山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区实际，现就加强我区在建建筑项目高空扬尘防治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适用对象
　　南海区主体施工阶段的房屋建筑工程。
　　二、主要防治措施要求
　　（一）施工单位应结合现场情况组织人员对施工楼层的积尘安全立网进行清洗，清洗时应采用低压水雾冲洗以保持整洁，破损或无法清洗的安全网应及时更换。
　　（二）施工单位应在建筑物外排栅10层处设置喷淋设施（低于10层的建筑物需在最高层设置喷淋设施），没有外排栅的建筑物需在上述等高处的阳台设置喷淋设施，定时喷洒。
　　（三）高层建筑作业时，应提前洒水湿润清理作业部位，减少施工过程中产生扬尘；作业时应采取除尘措施，防止扬尘外扩。
　　（四）对需在楼层上进行切割操作会产生扬尘的物件，应设置封闭式加工间。
　　（五）对混凝土构件、砖构筑物及饰面进行剔凿、切割、孔洞钻取、打磨、废料清理时，应采取湿法作业或利用配套吸尘设施的设备进行。
　　（六）作业面上尘屑、砂浆及其他废料的清理过程中必须采取相应的降尘、抑尘措施，如不能及时转运的要采取覆盖措施。
　　（七）建筑结构楼层内的施工垃圾清扫前，必须先洒水湿润。建筑垃圾清运可采用密封式专用垃圾通道或使用密闭容器，装袋运走，保持场地干净清洁。
　　（八）严禁随意在高层建筑预留孔洞、阳台、窗口处抛洒建筑垃圾和尘屑。
　　三、奖惩措施
　　（一）各镇（街道）城建和水利办公室，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对所监督的项目加强防扬尘的监督，对不落实扬尘防治要求，出现扬尘问题或未落实本方案要求的要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理（约谈、发整改书、停工、诚信扣分）。
（二）为推广“无尘无烟”工地建设，促进各企业不断提升我区建筑工地扬尘防控水平，形成你追我赶的良好势头，工地积极落实“无尘无烟”工地建设，按要求设置相关防尘措施并有效使用的，根据《提升南海区建筑工地城市管理水平专项工作方案》《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举办南海区建筑工地扬尘防治观摩会的通知》等文件要求，各企业可申报“建筑工地城市管理创优”，审核符合创优条件的工地（施工单位及监理单位）可进行企业诚信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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